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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份 代 號 ： 222）

二 零 零 五 年 度 業 績 公 布
閩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謹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05
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審核之綜合業績報告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05 2004
（經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附註3） 71,361 135,829

收益總額  （附註3） 70,908 146,659
----------------- -----------------

已售物業成本 － (49,927)
保險業務產生的賠償淨額及佣金費用（附註4） (35,422) (30,923)
員工成本 (23,063) (23,683)
折舊及攤銷 (2,693) (1,870)
應收貸款減值 (1,403) －
其他營業開支 (18,264) (15,106)

營業開支總額 (80,845) (121,509)
----------------- -----------------

營業（虧損）／溢利（附註5） (9,937) 25,150
融資成本 (3,527) (70)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73,704 49,02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588) (7,218)

除稅前溢利 56,652 66,884
所得稅記賬／（支出）（附註6） 695 (5,220)

本年度溢利 57,347 61,664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9,849 56,700
　少數股東權益 (2,502) 4,964

本年度溢利 57,347 61,664

股息 13,783 －

港仙 港仙
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
　每股基本盈利（附註7） 13.03 12.34

每股股息 3 －

綜合資產負債表
2005年12月31日結算

2005 2004
（經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8,838 8,396
　投資物業 68,721 64,722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8,628 19,100
　共同控制實體 622,898 519,355
　聯營公司 58,345 67,35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59,349 －
　持至到期日債券，非上市 － 11,009
　其他資產 － 58,050
　遞延所得稅資產 550 －

1,137,329 747,989
-------- - - - - - - - - - - - - - - - -

流動資產
　應收貸款 56,647 －
　購買土地之按金 － 67,698
　土地使用權 68,286 －
遞延取得成本 13,445 11,422
應收保費 12,611 18,883
再保險資產 10,935 17,131
其他應收賬款 3,776 3,581
可收回稅項 33 －
預付款及按金 1,374 954
持至到期日債券，非上市 11,001 －
買賣證券，上市 － 6,200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持作買賣的上市股權證券 8,707 －
現金及銀行結存 300,376 504,179

487,191 630,048
-------- - - - - - - - - - - - - - - - -

流動負債
保險合約 92,633 95,095
保險責任 5,637 8,613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5,282 21,062
已收按金（附註8） 14,450 －
短期墊款 27,392 21,143
銀行貸款即期部份 23,897 －
應付稅項 21 3,855

189,312 149,768
-------- - - - - - - - - - - - - - - - -

流動資產淨值 297,879 480,280
-------- - - - - - - - - - - - - - -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35,208 1,228,269
-------- - - - - - - - - - - - - - - - -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95,810 －
　遞延所得稅負債 199 312

96,009 312
-------- - - - - - - - - - - - - - - - -

資產淨值 1,339,199 1,227,957

股本 459,429 459,429
其他儲備金 821,892 678,331
保留溢利
　擬派末期股息 13,783 －
　其他 29,732 73,71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324,836 1,211,476
少數股東權益 14,363 16,481

權益總額 1,339,199 1,227,957

附註：
1 編制基準

本公司的綜合賬目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統
稱指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編制。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布數項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2005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因採納
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引致會計政策改變及對本集團於本賬目呈報的財務業績的影
響詳載於下文附註2。

綜合賬目已按照歷史成本法編制，並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及
金融負債（包括衍生金融工具）以及投資物業按重估公平值列賬而作出修訂。

2 會計政策改變

於2005年，本集團採納下列與其業務相關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準則及詮釋。  2004
年的比較數字已根據有關之規定作出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 存貨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 現金流量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之變動及誤差
香港會計準則第10號 結算日後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 物業、機器及設備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有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33號 每股盈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 無形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投資物業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15號 經營租賃－優惠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1號 所得稅－收回經重估的不可折舊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以股份支付的支出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企業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保險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 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和已終止經營業務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2、7、8、10、16、21、23、24、27、31、33、36、38號及香港會計準則詮
釋第15號以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並無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造成重大影響。總括而言：

－ 香港會計準則第1 號影響少數股東權益、應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稅後業績及其他披露
的呈報形式。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8、10、16、21、23、27、31、33、36、38號及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15
號以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並無重大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影響有關連人士的確認和若干其他有關連人士披露。

－ 採納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導致會計政策改變，涉及將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有關投資
物業除外）由固定資產重新分類為營業租約。就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作出的首期預付款在
租賃期間以直線法於損益表支銷；並在出現減值時，將減值虧損在損益表支銷。樓宇、租賃
土地及土地使用權先前記入之重估盈餘已撥回。在以往年度，租賃土地及樓宇是按估值或成
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虧損列賬。先前列入固定資產項下之投資物業及其餘資產，現分類
為資產負債表內之投資物業及物業、機器及設備。

－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導致涉及於聯營公司的權益以權益會計法記賬的會計政策改變。本
集團確認其應佔聯營公司的虧損僅限於聯營公司的權益貢獻及給予聯營公司的貸款，此等貸
款為本集團對聯營公司的部份投資。餘下的投資淨額再作減值虧損評估。在以往年度，本集
團應佔聯營公司的虧損僅限於其權益貢獻，而給予聯營公司的貸款則分開評估其減值。

－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及39號導致會計政策改變，涉及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貸款及應收賬款、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持至到期日債券的分類。這亦導致衍生金融工具按公
平值確認，及對沖活動的確認及計量的改變。

－ 採納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導致投資物業會計政策改變。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在損益表
中記錄為其他收益的一部份。在以往年度，公平值的增加撥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公平值的
減少按組合基準首先與早前估值的增加對銷，餘額在損益表支銷。

－ 採納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1號導致會計政策改變，涉及重估投資物業產生的遞延稅項
負債的計量。此等遞延稅項負債按照透過使用該資產而可收回的賬面值所得的稅務結果為基
準計量。在以往年度，投資物業的賬面值預期可透過出售收回。

－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導致以股份支付的支出的會計政策改變，按有關準則的規定，
本集團須將以股份支付的支出在損益表支銷。在以往年度，本集團提供的以股份支付的支出
不構成損益表上的費用。

－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影響有關簽發保險合約及持有再保險合約的披露。
－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導致會計政策改變，涉及非流動資產或出售組合的賬面值，若其
主要透過出售收回而並非透過繼續使用收回的話，則按賬面值或公平值扣除出售成本兩者之
較低者入賬。在以往年度，非流動資產或出售組合在持作出售或繼續使用並無計量的差異。

本集團已根據各有關準則的過渡條文對會計政策作出所有變更。本集團採納的所有準則均需要追
溯應用，惟以下除外﹕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此準則不容許追溯確認、不再確認及計量金融資產及負債。本集團呈
列2004年比較資料的證券投資，應用以前的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證券投資的會計處理」。會
計實務準則第24號與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間的會計差異所需的調整在2005年1月1日確認及
釐定。

－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由於本集團已採納公平值模式，因此本集團無須重列比較資料。任何
調整須對2005年1月1日的保留溢利作出，包括就投資物業的重估儲備的餘額重新分類。本集
團在以往年度產生重估虧損，故未有重估儲備結轉，因此，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對本集
團期初的保留溢利並無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只對2002年11月7日後授予但於2005年1月1日仍未歸屬的所有股權
工具作追溯應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及5號－由2005年1月1日起在未來應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此準則對披露要求追溯應用，惟有關會計政策、已入賬資產、負債、
收入及支出等披露則除外。本公司於應用此準則後已重列所有比較資料。

(a) 會計政策改變對本年度財務報表的估計影響
在實際可作估計情況下，以下分析假設以往的會計政策仍被沿用計算於2005年之綜合損益表
和綜合資產負債表中每一項目時將會改變的估計金額。
－ 對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表的估計影響

溢利淨額增加／（減少）

香港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財務報告

已呈報 準則第1號 準則第17號 準則第28號 準則第39號 準則第4號 估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總額 70,908 － － － － 2,395 73,303
保險業務產生的賠償
　淨額及佣金費用 (35,422) － － － － (2,395) (37,817)
折舊及攤銷 (2,693) － (638) － － － (3,331)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73,704 25,523 (568) － (7,140) － 91,51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588) 307 － 6,538 － － 3,257
所得稅記賬／（支出） 695 (25,830) 117 － 672 － (24,346)

－ (1,089) 6,538 (6,468) －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盈利
增加／（減少） － (0.24) 1.42 (1.41) －

－ 對2005年12月31日結算之綜合資產負債表的估計影響
增加／（減少）

香港
香港會計準 香港會計準 香港會計準 香港會計準 財務報告

已呈報 則第1號 則第17號 則第28號 則第39號 準則第4號 估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8,838 － (8,838) － － － －
投資物業 68,721 － (68,721) － － －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8,628 － (18,628) － － － －
固定資產 － － 122,204 － － － 122,204
共同控制實體 622,898 － 26,261 － － － 649,159
聯營公司 58,345 － － 7,859 － － 66,204
應收貸款 56,647 － － － (56,647) － －
其他資產 － － － － 56,647 － 56,647
應收保費 12,611 － － － 3,372 － 15,983
再保險資產 10,935 － － － － (10,935) －
應收再保險人款項 － － － － － 7,466 7,466
買賣證券，上市 － － － － 8,707 － 8,707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
　列賬的金融資產
　　－持作買賣的
　　　上市股權證券 8,707 － － － (8,707) － －
其他流動及非流動資產 758,190 － － － － － 758,190

總資產 1,624,520 － 52,278 7,859 3,372 (3,469) 1,684,560

（增加）／減少

香港
香港會計準 香港會計準 香港會計準 香港會計準 財務報告

已呈報 則第1號 則第17號 則第28號 則第39號 準則第4號 估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少數股東權益 － (14,363) － － － － (14,363)
保險合約 (92,633) － － － － 92,633 －
保險責任 (5,637) － － － (3,372) － (9,009)
未滿期保費，淨額 － － － － － (31,003) (31,003)
未滿期風險 － － － － － (720) (720)
未付賠償準備金 － － － － － (57,441) (57,441)
遞延所得稅負債 (199) － (3,551) － － － (3,750)
其他流動及非流動負債 (186,852) － － － － － (186,852)

總負債 (285,321) (14,363) (3,551) － (3,372) 3,469 (303,138)

權益
股本 (459,429) － － － － － (459,429)
其他儲備金 (821,892) － (24,183) － － － (846,075)
保留溢利
擬派末期股息 (13,783) － － － － － (13,783)
其他 (29,732) － (24,544) (7,859) － － (62,13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權益總額 (1,324,836) － (48,727) (7,859) － － (1,381,422)
少數股東權益 (14,363) 14,363 － － － － －

權益總額 (1,339,199) 14,363 (48,727) (7,859) － － (1,381,422)

(b) 往年度及年初結餘重報
下表披露所有根據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過渡性條款而須對2004呈報的綜合損益表和綜合
資產負債表中相關項目作出之調整，以及因會計政策改變對綜合資產負債表於2005年1月1日
年初結餘的影響：
－ 對截至200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表的影響

溢利淨額增加／（減少）

於2004年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香港財務 於2004年
12月31日， 準則 準則 準則 報告準則 12月31日，
如前呈報 第1號 第17號 第28號 第4號 經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總額 144,010 － － 482 2,167 146,659
保險業務產生的賠償淨額
及佣金費用 (28,756) － － － (2,167) (30,923)
折舊及攤銷 (2,471) － 601 － － (1,870)
其他準備金及虧損 (9,384) － － 9,384 －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65,118 (15,527) (569) － － 49,02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988 (19) － (11,187) － (7,218)
所得稅支出 (20,406) 15,546 (360) － － (5,220)

－ (328) (1,321) －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盈利減少 － (0.07) (0.29) －

－ 對2004年12月31日及2005年1月1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的影響
增加／

增加／（減少） （減少）

於2004年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香港財務 於2004年 香港會計 於2005年
12月31日， 準則 準則 準則 報告準則 12月31日， 準則 1月1日，
如前呈報 第1號 第17號 第28號 第4號 經重列 第39號 經調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 － 8,396 － － 8,396 － 8,396
投資物業 － － 64,722 － － 64,722 － 64,722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 － 19,100 － － 19,100 － 19,100
固定資產 118,872 － (118,872) － － － － －
共同控制實體 546,185 － (26,830) － － 519,355 14,885 534,240
聯營公司 68,678 － － (1,321) － 67,357 － 67,357
應收貸款 － － － － － － 58,050 58,050
其他資產 58,050 － － － － 58,050 (58,050) －
應收保費 18,883 － － － － 18,883 － 18,883
可向再保險人
攤回之未付賠償 12,817 － － － (12,817) － － －
再保險資產 － － － － 17,131 17,131 － 17,131
買賣證券，上市 6,200 － － － － 6,200 (6,200) －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
　列賬的金融資產
　　－  持作買賣的
　　　上市股權證券 － － － － － － 6,200 6,200
其他流動及非流動資產 598,843 － － － － 598,843 － 598,843

總資產 1,428,528 － (53,484) (1,321) 4,314 1,378,037 14,885 1,392,922

（增加）／
（增加）／減少 減少

於2004年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香港財務 於2004年 香港會計 於2005年
12月31日， 準則 準則 準則 報告準則 12月31日， 準則 1月1日，
如前呈報 第1號 第17號 第28號 第4號 經重列 第39號 經調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少數股東權益 (16,481) 16,481 － － － － － －
未滿期保費，淨額 (26,773) － － － 26,773 － － －
未滿期風險 (3,115) － － － 3,115 － － －
未付賠償準備金 (60,743) － － － 60,743 － － －
保險合約 － － － － (95,095) (95,095) － (95,095)
保險責任 (8,763) － － － 150 (8,613) － (8,613)
遞延所得稅負債 (3,980) － 3,668 － － (312) － (312)
其他流動及非流動負債 (46,060) － － － － (46,060) － (46,060)

總負債 (165,915) 16,481 3,668 － (4,314) (150,080) － (150,080)

權益
股本 (459,429) － － － － (459,429) － (459,429)
其他儲備金 (702,513) － 24,182 － － (678,331) (1,881) (680,212)
保留溢利 (100,671) － 25,634 1,321 － (73,716) (13,004) (86,72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權益總額 (1,262,613) － 49,816 1,321 － (1,211,476) (14,885) (1,226,361)
少數股東權益 － (16,481) － － － (16,481) － (16,481)

權益總額 (1,262,613) (16,481) 49,816 1,321 － (1,227,957) (14,885) (1,242,842)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金融服務、物業發展及投資、收費公路投資、工業儀表生產及投資控股業務。

本集團的營業額指毛保費收入、保險經紀佣金收入、出售物業收益、租金收入、利息收入及管理
費收入。本年度內入賬的主要類別收入如下 :

2005 2004
（經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毛保費收入 58,442 57,741
　保險經紀佣金收入 1,385 1,354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7,110 4,329
　出售供出售物業總收入 － 68,003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4,040 3,814
　管理費 384 588

71,361 135,829
------- - - - - - - - - - - - - - - - - -

未滿期保費變動 (3,385) (3,13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再保費分出及再保險人應佔未滿期保費變動 (8,327) (11,08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收益－淨額
　持作買賣的上市股權證券股息收入 279 176
　持至到期日非上市債券利息收入 292 206
　土地使用權受損已收補償金(a) － 3,954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的上市股權證券公平值收益 314 －
　上市買賣證券已變現及未變現虧損淨額 － (29)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重估虧絀撥回 3,999 511
　出售一附屬公司收益(b) 3,470 －
　出售一聯營公司收益(c) － 6,030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 － 14,205
　匯兌收益淨額及其他 2,905 －

11,259 25,053
------- - - - - - - - - - - - - - - - - -

收益總額 70,908 146,659

(a) 於2004年6月，中國內地山東省濟南天橋區人民政府之地方機構承諾支付本集團補償金人民幣
418萬元，作為本集團於濟南若干地塊的使用權受影響，導致本集團招致潛在溢利損失的補償。
於2004年12月，該款項已全數收回。

(b)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與一獨立第三者訂立合同，出售其在一非全資附屬公司的全部權益，該
非全資附屬公司從事物業管理業務，惟於以往年度已轉為不活躍。根據該出售合同，本公司
同意放棄給予該附屬公司的貸款及欠款共港幣12,590萬元，該筆款項已於以往年度全數確認
為減值虧損。出售錄得收益港幣3,469,525元。

(c) 於2004年，本集團以現金代價人民幣2,215萬元  （折算約港幣2,090萬元），轉讓本集團擁有的
一聯營公司長春長信國際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之全部權益及債權予第三者。本集團佔該聯營
公司20%權益，是次出售所得盈利港幣6,030,032元已於2004年入賬。

本集團就其業務及地區的分部編製分部資料。本集團採用業務分部資料為基本報告形式以符合本
集團內部財務資料的匯報形式。

業務分部

本集團經營以下主要業務分部：

金融服務 － 承保一般保險業務、保險經紀、投資於銀行業務及以賺取短期利潤的買賣
證券

物業發展及投資 － 發展及銷售住宅物業，及出租投資物業，以及投資於物業以賺取長遠的增
值

收費公路投資 － 投資於中國內地收費公路項目

工業儀表生產 － 投資於數字儀表生產商及分銷商

投資控股及其他 － 投資於策略性投資及其他以收入及資本增值為目的的資產

金融服務 物業發展及投資 收費公路投資 工業儀表生產 投資控股及其他 未分配項目 綜合

2005 2004 2005 2004 2005 2004 2005 2004 2005 2004 2005 2004 2005 2004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營業額 64,504 62,371 918 69,235 － － － － 5,939 4,223 － － 71,361 135,829
保險業務產生的賠償淨額
　及佣金費用 (11,712 ) (14,223 ) － － － － － － － － － － (11,712 ) (14,223 )
其他收益－淨額 3,264 353 1,713 24,700 － － － － 6,282 － － － 11,259 25,053

收益總額 56,056 48,501 2,631 93,935 － － － － 12,221 4,223 － － 70,908 146,659

分部業績 7,452 7,629 (2,682 ) 38,354 － － － － 10,649 3,186 － － 15,419 49,169
總部開支 － － － － － － － － － － (25,356 ) (24,019 ) (25,356 ) (24,019 )

營業（虧損）／溢利 7,452 7,629 (2,682 ) 38,354 － － － － 10,649 3,186 (25,356 ) (24,019 ) (9,937 ) 25,150
融資成本 － － － － － － － － － － (3,527 ) (70 ) (3,527 ) (70)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69,723 45,533 － － － － 3,981 3,489 － － － － 73,704 49,02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 － － (3,596 ) (7,256 ) － － 8 38 － － (3,588 ) (7,218 )

除稅前溢利 77,175 53,162 (2,682 ) 38,354 (3,596 ) (7,256 ) 3,981 3,489 10,657 3,224 (28,883 ) (24,089 ) 56,652 66,884
所得稅記賬／（支出） 695 (5,220 )

本年度溢利 57,347 61,664

本年度折舊及攤銷 236 585 1,328 273 － － － － 509 427 620 585 2,693 1,870
撥回其他物業減值
　（於權益入賬） － － － － － － － － － － － (6,024 ) － (6,024 )
應收貸款減值 1,403 － － － － － － － － － － － 1,403 －

於12月31日

分部資產 230,739 232,714 92,814 92,377 － － － － 597,560 444,193 583 － 921,696 769,284
公司資產 － － － － － － － － － － 21,581 22,041 21,581 22,041
投資共同控制實體 596,050 496,836 － － － － 26,848 22,519 － － － － 622,898 519,355
投資聯營公司 － － － － 48,028 57,283 － － 10,317 10,074 － － 58,345 67,357

資產總值 826,789 729,550 92,814 92,377 48,028 57,283 26,848 22,519 607,877 454,267 22,164 22,041 1,624,520 1,378,037

分部負債 103,592 108,755 7,220 11,484 － － － － 8,282 1,006 － － 119,094 121,245
未分配負債 － － － － － － － － － － 166,227 28,835 166,227 28,835

負債總值 103,592 108,755 7,220 11,484 － － － － 8,282 1,006 166,227 28,835 285,321 150,080

本年度資本開支 425 55 28 531 － － － － 2,090 365 － － 2,543 951

地區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三個經濟環境經營業務，即香港、中國內地及澳門。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從事保險及
投資業務，而本集團的物業發展業務及主要投資對象則位於中國內地。本集團於澳門有若干保險
承保業務。

於地區分部的呈報，分部收益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分部資產及資本開支按資產所在地呈報。

香港 中國內地 澳門 綜合

2005 2004 2005 2004 2005 2004 2005 2004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營業額 59,699 57,528 4,347 70,907 7,315 7,394 71,361 135,829
保險業務產生的賠償淨額及
　佣金費用 (10,633) (13,341) － － (1,079) (882) (11,712) (14,223)
其他收益  －  淨額 6,617 19,957 4,398 5,096 244 － 11,259 25,053

收益總額 55,683 64,144 8,745 76,003 6,480 6,512 70,908 146,659
營業（虧損）／溢利 (13,344) 350 1,125 22,601 2,282 2,199 (9,937) 25,150

於12月31日

分部資產 223,652 265,358 672,854 398,865 25,190 105,061 921,696 769,284
公司資產 20,786 21,206 795 835 － － 21,581 22,041
投資共同控制實體 － － 622,898 519,355 － － 622,898 519,355
投資聯營公司 － － 58,345 67,357 － － 58,345 67,357

244,438 286,564 1,354,892 986,412 25,190 105,061 1,624,520 1,378,037

本年度資本開支 2,501 420 42 531 － － 2,543 951

4 保險業務產生的賠償淨額及佣金費用

(a) 保險業務產生的賠償淨額

2005
毛額 分保 淨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賠償及損失調整費用 35,952 (7,072) 28,880
往年度賠償及損失調整費用的額外成本 (18,836) 8,334 (10,502)
未滿期風險之預計賠償成本減少 (2,395) － (2,395)

14,721 1,262 15,983

2004
毛額 分保 淨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賠償及損失調整費用 34,090 (8,750) 25,340
往年度賠償及損失調整費用的額外成本 (18,997) 6,729 (12,268)
未滿期風險之預計賠償成本增加 2,167 － 2,167

17,260 (2,021) 15,239

(b) 保險業務產生的佣金費用

2005 200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付及應付佣金毛額 20,189 16,584
減：已收及應收再保險人佣金 (750) (900)

應付佣金淨額 19,439 15,684



5 營業（虧損）／溢利

2005 200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虧損）／溢利已計入並扣除下列各項 :

計入
匯兌收益淨額 2,831 －

扣除
折舊及攤銷 2,693 1,87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29 －
匯兌虧損淨額 － 216
房地產之營業租約租金 919 640
融資成本 :
　長期銀行貸款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2,273 －
　短期墊款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1,254 70

3,527 70
核數師酬金 1,932 1,997
管理費 1,880 1,880
退休福利成本 653 616

6 所得稅記賬／（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稅率17.5% (2004年：17.5%) 提撥準備。中國內地及澳門盈利之稅款則按照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中國內地
及澳門之現行稅率計算。

在綜合損益表記賬／（支銷）之稅項如下：

2005 2004
（經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0) (8)
　中國內地及澳門稅項 (10) (6,438)

(20) (6,44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往年度準備過多／（過少）：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內地及澳門稅項 45 (38)

45 (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及轉回 670 1,264

------- - - - - - - - - - - - - - - - - -
所得稅記賬／（支出） 695 (5,220)

7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本年度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59,849,138元  (2004年：經重列為港幣56,699,868元） 及年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
數459,428,656 (2004年：459,428,656)股計算。

本集團本年度及往年度並無已發行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因此本賬目並無呈報每股攤薄盈利的資料。

8 已收按金

於2006年3月29日，本集團一聯營公司，Promise Good Limited （「PGL」）與其於中國奉化市投資收費公路項目附屬公司的少數股東（「買方」）簽訂協議，
出售其於該等附屬公司的權益。出售代價議定為人民幣7,000萬元，於2005年12月31日，本集團代PGL收取買方按金人民幣1,500萬元。本集團估計應佔
PGL出售此等附屬公司的盈利約為港幣700萬元。

股息

董事局議決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3仙，合共港幣13,782,860元（二零零四年：無），予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六日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如獲通過，該末
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三日或以前派發。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三日至六月十六日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獲派發是次末期股息，
請將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二日下年四時前送達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標準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整體業績

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港幣5,985萬元，每股盈利13.03仙；比較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經重列的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港幣5,670萬元，每股盈利12.34仙上升5.6%。

業務回顧

銀行業務

回顧年內，集團佔36.75%權益的主要投資項目廈門國際銀行集團在人民幣業務量穩步上升及貸款質量持續改善下，存貸款餘
額均比去年有明顯增長，利差率的上升也使得淨利息收入比去年增加。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繼續
保持良好的增長勢頭，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調整之廈門國際銀行綜合淨利潤達港幣18,972萬元，比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綜合淨利潤港幣12,390萬元增長53.1%。緊接著上海分行成功落戶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的契機，廈門國際銀行將
繼續努力以赴，沖破地域界限，向全國性營業網點佈局邁出更重要一步，以強基固本及穩中求進的基本方針，將業務規模、
管理水準和綜合效益推向高峰。

保險業務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閩信保險有限公司（「閩信保險」）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稅後利潤港幣669萬元，較
二零零四年度之港幣586萬元，增加了14.2%。儘管香港保險業市場競爭環境惡化，閩信保險仍能成功地大幅增加其於海外家
傭保險市場的佔有率。

隨着香港及澳門的經濟改善，閩信保險將繼續努力爭取更多業務，尤其在私家車、海外家傭及銀行轉介保險業務方面，從而
為股東帶來更好的回報。

物業發展及投資

集團持有51%權益的附屬公司在山東省濟南市的房地產投資項目於二零零四年末已將上一個項目開發的商品房全部售出，而
於二零零四年末競得的一塊商品房用地於二零零五年尚在籌劃階段，因此該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度錄得稅後虧損人民幣531
萬元，而二零零四年則錄得稅後利潤人民幣1,072萬元。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獲得股東批准將其所持該附屬公司
的股權以代價人民幣1,008萬元售予一獨立第三者。

繼集團於年內將福建省福州市的一層投資物業出租予一當地的保險公司後，該物業另外一層也於年底前成功出租予一國際航
運物流公司在當地的分公司，為期三年。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租金收入合共港幣90萬元，預期
二零零六年租金收入將有所上升。

收費公路投資

集團經其持有30%權益的聯營公司投資的安徽省馬鞍山段收費公路於回顧年內的路費收入下跌6.0%，錄得人民幣4,725萬元，
去年為人民幣5,029萬元。

由於受到新建道路分流車流量的不利影響，集團經其持有40%權益的聯營公司投資的浙江省奉化段收費公路於回顧年內的路
費收入下跌31.3%，錄得人民幣2,032萬元，去年為人民幣2,957萬元。該聯營公司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與其國內附屬公
司的合作方簽訂協議以人民幣7,000萬元出售其所持有該附屬公司的股權。

高新技術項目

集團所持有的共同控制實體閩信昌暉投資有限公司〈「閩信昌暉」〉於國內的工業用數字儀表生產業務，已於下半年扭轉了因國
內實施宏觀調控、搬遷新廠房及增加新產品開發投入而造成的影響。二零零五年度錄得稅後利潤港幣995萬元，比較二零零四
年的稅後利潤港幣872萬元上升14.1%。閩信昌暉將繼續加大研發力度，拓廣產品的應用領域，保持其產品在市場佔有率及技
術先進性上的領先地位。

於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資

集團向本公司主要股東福建投資企業集團公司收購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華能」〉的1.08億股非流通法人股份已於二零
零五年六月十五日完成過戶手續。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錄得其投資於華能國際的重估增值港幣431萬元。華能國
際已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公布其二零零五年度業績每股溢利人民幣0.40元，並建議分派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25元，集
團預期二零零六年可錄得股息收入（不包括收購前部份）約人民幣1,531萬元。

財務回顧

於回顧年內，集團的財務狀況維持在健康的水準。按已發行股本459,428,656股（二零零四年：459,428,656股）計算，每股資產淨
值港幣2.91元（二零零四年：港幣2.67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為港幣48,719萬元（二零零
四年：港幣63,005萬元）及港幣18,931萬元（二零零四年：港幣14,977萬元），流動比率為2.6倍（二零零四年：4.2倍）。

集團年內獲得香港一家銀行的五年期浮動利率貸款額度港幣1.2億元，用於支付收購1.08億股華能國際非流通法人股份的代價。
銀行貸款以集團一項物業（包括租賃土地部份）作抵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物業之賬面淨值為港幣1,443萬元。
除此以外，集團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尚有固定利率短期墊款港幣2,739萬元（二零零四年：港幣2,114萬元）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資本負債比率（總借貸除以資產淨值）為11.0%（二零零四年：1.7%）。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之銀行存款為港幣30,038萬元（二零零四年：港幣50,418萬元），其中包括存放於中國內地
若干銀行之款項人民幣14,102萬元（等值港幣13,550萬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12,864萬元，等值港幣12,078萬元）。

集團的資產、負債及收支項目主要以港幣、人民幣及美元為計算單位。二零零五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自國家於二零
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人民幣對多種主要貨幣（包括美元及港元）作出升值後匯率穩步上升。由於集團持有人民幣淨貨幣，
致使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度錄得匯兌賬面收益約港幣283萬元。集團預期不會面對重大的外匯匯率波動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在國內的一家非全資附屬為若干於中國內地購買其物業之買家取得按揭貸款而出具擔保
人民幣79萬元（等值港幣76萬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4,025萬元，等值港幣3,779萬元）；待有關銀行取得該物業之法定所有權
後，有關擔保將獲得解除。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74名僱員。僱員的薪酬以個別僱員的表現及資歷釐定。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其他
福利，包括退休福利及醫療福利。

未來展望

二零零六年是國家實施「十一五」計劃的首年，在工業化及二零零八奧運會等因素帶動下，國家經濟仍將保持平穩較快的發展，
加上金融業即將全面開放，集團預期國內的投資企業，特別是金融業，將因此受惠。集團未來仍將繼續加大國內金融業務方
面的投資，並尋求合適及投資於對集團有長遠貢獻的業務。憑藉集團的穩健基礎及以往累積的經驗，董事會相信集團正穩佔
有利位置，抓住市場機遇，為將來繼續締造佳績。

購入、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本年度內並無贖回任何本身之股份。另本公司或各附屬公司於年內亦無購入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股份。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設有審核委員會，列明職權範圍，並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史習陶先生、葉啟明先生及蘇合成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
主要職權包括檢討及監察集團的財務報告情況及內部監控。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之財務業績。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  除以下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

1. 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之任期，惟須按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在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2.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並無規定董事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然而，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按當時出任董事人
數三分之一的董事（或倘董事人數並非三之倍數，則為最接近但不超過三分一）須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

為確保完全遵從有關的守則條文，本公司將於2006年6月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一項特別決議案，以修訂有關的組織章
程細則。

承董事局命
主席
丁仕達

香港，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布刊載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丁仕達先生（主席）、陳桂宗先生（副主席）、朱學倫先生及翁建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王會錦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啟明先生、史習陶先生及蘇合成先生。


